
普法课堂

新规速递新规速递

守护您3 2023年10月10日 周二
责任编辑：王艳 版面设计：俞莉萍
电话：88852349 E-mail：313959371@qq.com

■通讯员郎希颖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

前，一家公司质检部员工小李

在节前接到了公司的两份临时

通知：“由于近期订单猛增，包

括质检部在内的多个生产相关

部门都要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

加班。”“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加

班的，不再另行计算加班费，由

公司在10月上旬安排补休。”这

让小李很纳闷：公司在中秋国

庆法定节假日期间安排加班，

可以统一以补休代替支付加班

费吗？如果要求公司支付加班

费，又该怎么算呢？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表示，假期安排职工加班后是

否可以以补休代替支付加班

费，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先弄

清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加班？

法律意义上的加班是指工

作时间的延长，严格来说分为

加班和加点。加班是指在法定

节日或公休假日从事工作，加

点是指标准工作日以外延长工

作时间，加班加点是针对实行

标准工作日而言的。

比如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

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即

使是一周实行6天工作制，也不

构成加班。一周实行7天工作

制则不行，因为劳动者享有每

周至少休息一天的权利。

无论是加班还是加点，都

需要“用人单位安排”或“劳动

者申请加班，用人单位同意”为

前提条件。重点就是加班加点

是需要用人单位安排或者同意

的，劳动者自愿主动延长每天

工作时间或是在公休日、节假

日主动到单位工作的，都不是

法律意义上的加班，用人单位

无需支付加班工资。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的，

在实际工作时数大于法定工作

时数的前提下，才构成加班。

加班工资怎么算？

《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

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

资报酬：

（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

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

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报酬；

（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加班工资可以视为对劳动

者失去的休息、休假时间的一

种补偿，其与基本工资的算法

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情况

下，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点”，以

不低于工资标准的150%支付；

公休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以不

低于工资标准的200%支付；这

里需要注意的是，前述这两种

加点、加班方式，如果用人单位

能够安排调休的，则不需要支

付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的，以不低于工资

标准的300%支付，不能以调休

代替。

另外，加班工资的计算要

特别注意与单位实施的不同工

时制之间的关系，以今年中秋

节、国庆节为例：

1）实施标准工时制的员

工，如果在9月29日、10月1日

至10月3日安排工作的，即构

成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需要

支付 300%的加班工资；如果

在9月30日、10月4日至10月

6日安排工作的，则还要依据公

司的作息时间及实际工作时间

等因素综合确定是否构成加

班。如果构成加班，则公司需要

支付200%的加班工资。

2）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制员

工，如果在 9月 29日、10月 1

日至10月3日安排工作的，即

构成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需

要支付300%的加班工资；如果

在9月30日、10月4日至10月

6日安排工作的，则需要纳入综

合计算周期内进行计算，确定

是否构成加班。如果构成加班

的，公司需要向员工支付150%

的加班工资。

3）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员

工，如果在9月29日至10月6

日安排工作的，均不构成加班，

公司无需支付加班工资。

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怎么算？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

庭、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答（五）》中明确了加班工

资的计算基数按《关于劳动争

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试行）》（浙仲〔2009〕2号）第

三十八条规定执行。

即以职工所在的岗位（职

位）相对应的标准工资为基

数。前述标准工资难以确定

的，按以下方式确定计算基数：

1）劳动合同有约定的，按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为基数；

2）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的，

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的单位，

以职工本人的岗位工资与技能

工资之和为基数；

3）岗位、技能工资难以确

定的，以上月职工正常工作情

况下的工资为基数，同时应扣

除绩效、奖金和物价补贴；难以

区分工资、奖金、物贴等项目

的，以职工上月实得工资的

70%为基数。

上述计发基数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按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为计发基数。

温馨提醒：

对于劳动者而言，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的，应当

举证证明用人单位安排其加

班。加班工资的举证责任在劳

动者一方，但劳动者有证据证

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

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

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注

意以下方面：

1）完善考勤、加班等规章

制度，对加班问题进行规范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规范加班申

请、加班审批等流程。

2）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特

殊工时制度的申请，从而降低

加班工资成本。

3）对于加班工资的计算基

数进行约定，前述我们提到的

加班工资计算基数问题，法律

就规定了“劳动合同有约定的，

按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为基

数”。

4）注意调休的运用。例如

本次中秋国庆期间，用人单位

在9月30日、10月4日至10月

6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可以通

过安排调休代替。安排调休后

即无需另行支付加班工资。

5）要特别注意每月加班超

过36小时的法律责任。每月

加班超过36小时的，用人单位

可能会面临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甚至被处以罚款等处罚。

6）如用人单位不及时足额

支付加班工资的，劳动者可以

仲裁、诉讼要求支付加班工资，

且存在劳动者以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风

险。

（作者单位：浙江智仁律师
事务所）

本报讯 通讯员顾鸣远报
道 “工会‘法律体检’这个活
动太好了，帮我们企业规避了
好多用工风险。”近日，浙江凯
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泽及凯大
星火律动红团队走进金华市宏
达染整有限公司，开展“法律体
检”公益服务行动。该公司工
会主席胡国荣表示，“这样的走
访很有针对性，对我们企业来
说十分受用。”

前不久，该公司相关部门
负责人还参加了金华市总工
会组织的企业法律培训，快速
地掌握了一些知识和操作技
能，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遇到
了难题。此次工会送法律服
务进企业，正好解答了这些问
题。

“哪些情况属于工伤”“如
果员工有征信问题，但工作能
力不错，工资、社保是否有影
响”……针对企业主体的提问，
律师团队一一解答，并帮助企
业分析其劳动用工方面的风险
隐患，针对企业需求开出“法律
处方”，进一步指导企业依法用
工、依法管理，排查化解劳动关
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职工合
法权益。

今年4月，金华市总工会
在全市范围启动了2023年“法
律体检”公益服务行动，一方
面，帮助企业查找、梳理经营管

理中存在的各类劳动用工法律
风险，指导、帮助企业完善劳动
用工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决策
工资分配、职工权益维护等工
作机制，规范人力资源管理等
工作流程，提高依法经营管理
水平；另一方面，提升职工法律
意识，引导广大职工依法维权、
理性维权。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
企业“法律体检”600余家，发
放“法律体检”表格共 12800
余份，收回有效表格11000余
份；培训企业相关人员 2600
人左右，解答法律咨询 2900
人次。

“有些企业并不知道自身
存在风险，也有企业发现有风
险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走访可
以让我们更好地服务企业，发
现风险、找到‘病因’、对症下
药。”金泽表示，尽管一直在宣
传强调企业要依法用工、依法
管理，但仍有一些企业不重视，
甚至抱有侥幸心理，存在签订
劳动合同不及时、有职工不缴
纳社保等现象。

下一步，金华市总工会将
继续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加大
对新就业形态企业和小微企业
劳动用工法律风险体检的力
度，提高企业劳动用工的合规
化水平，争取在年底前完成
800家企业“法律体检”。

节假日期间加班
能以补休代替加班费吗

金华企业，
工会喊你来做

免费“法律体检”啦

为进一步增强职工群众的法治观念，引领他们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近日，衢州市政协常委、民革党
员、浙江青风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晓东，深入社区为衢州
民欣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宣讲《民法典》。

据了解，今年以来，王晓东已深入社区、工厂、农村
和党政机关宣讲《民法典》13场次，为1.2万余名职工群
众普及法律知识。

毛朝阳 刘亨 摄

普法零距离
法治润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朱一宏报
道 点关注就能赚钱，而且还
有更好的事，只要给“客服”指
定的“加盟商”注资，就能得到
分红？东阳市公安局民警提
醒：千万不要轻信，那只是刷单
诈骗换了“新马甲”。在刚刚过
去的中秋、国庆长假，东阳就有
一名男子中了这样的骗局，
2500余元血汗钱打了水漂。

10月1日上午8点多，在
东阳白云街道上班的小伙子小
俊（化名）到单位不久，闲下来翻
看手机的时候，突然发现微信上
多了一个群名叫“星巴克”的微
信群。他也不知道是何人把他
拉进群的，只看到群里有人一直
在群里发红包。

“我就抢了几个红包，后来
微信群里就发了消息，说这个
群是用来给商家做宣传活动
的，点关注之后把截图发给客
服就有返现，客服在另外一个
叫‘希望科技’软件里面，群里
还发了一个链接。”小俊随后点
击链接下载了那个软件，并根
据软件上的指令到微信小程序
上给一些奶茶商家点关注后，
将截图发给了“客服”。

小俊说，当天他点关注
“做任务”共有10多次，在微信

上先后收到了368.75 元的返
现，也正好是由于眼前真金白
银的收益，以致他后来对“客
服”的话深信不疑。

到了第二天早上，“客服”
称当前他们有一个加盟商，可
以给商家注资，到时候商家会
有分红的，注资很多选项可以
选。小俊听后顿时来了兴致，
当即选了一个最低的金额300
元的资金，分两次以扫码形式
转账给“客服”300元，但当时
并没有收到分红。

“因为对方说要把所有活
动做完才能有分红，然后我就
做了第二个任务，也选择了最
低的2580元，这笔钱是我通过
银行卡转给对方给我的数字钱
包里的。”10月2日9点多，小
俊做完第二个“任务”后，“客
服”说还有一个2万元的任务
做完才可以分红。此时，小俊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赶
紧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不
要轻易相信所谓高额回报的兼
职信息。”警方提醒，不要下载陌
生人推荐的第三方APP，凡是称
账户填错、账户冻结、系统故障
或订单未完成要求您转账、汇款
的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给商家注资会有分红？

警惕诈骗换了“新马甲”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马超、
唐学基报道 近年来，杭州市
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推
进完善“调解、庭审”一站式劳
动争议处置模式，为当事人解
决争议提供多样化选择。

繁简分流，提速增效

“速度快，效果也好，很满
意！”近日，当仲裁员回访某服
饰公司时，该公司负责人姜某
对上城区仲裁院实施的案件繁
简分流机制频频点赞。

今年6月29日，该公司因
搬迁引发4起诉求不愿随迁要
补偿、加班工资未给足的劳动
争议案。上城区仲裁院受理
后，按繁简情形进行了分流处

理，3起案件不到10日调解完
成，1起调解不成进入庭审，23
日后案结。

“我们受理服饰公司涉及
的加班工资和解职补偿款4起
劳动争议案后，因同属一个单
位，法律关系又相对简单，我院
采取简案快处、类案专审分流
办理。”仲裁员程序说。

之前因复杂案件挤压，
导致一些简单案件走仲裁程
序要排庭等候，使得积案陡
增。如今通过繁简分流制
度，简案可以实现快速处理，
缩短办案时间；且让擅长处
理工伤纠纷、加班费争议、解
除劳动合同争议等的仲裁员
进行类案专审来提高解案效

率的同时，腾出更多精力处理
复杂案件。

“1＋1”模式，破解案多人
少困局

“双方争议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认定的基数标准不同。”近
日，在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仲裁员陈仁忠和调解员
李俊正在调处一起加班工资争
议案。

该院根据案件类型和数量
配备调解员，把调解员嵌入审
理团队，形成“1＋1”解案模
式。这一做法让调解员的劳动
法律知识储备、专业能力得到
提升外，还让诉前调解更专业、
权威。

“我们把调解员请进仲裁
院，实行‘1＋1’解案模式，将
调解员配备到调审团队，仲
裁员和调解员一一对应。当
事人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后，

先进行调解，缓解案多人少
之困局；且让仲裁员从诉前
调解开始介入，指导调解员
解案，不仅能及时化解纠纷，
还能提前了解双方当事人的
争议焦点，即便调解不成进
入仲裁程序，仲裁员在庭审
过程中也更有针对性，审理
效率会更高。”上城区仲裁院
院长王岩说。

今年以来，该院受理诉前
调 解 1107 件 ，调 解 成 功 率
68.7% ，有 效 缓 解 了 人 案 矛
盾。实践证明，“1+1>2”的效
果已然显现。

网上运行，不见面也能解
争议

“过去发生劳动争议，当
事人都要到窗口来立案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有时由于材
料准备不充分会跑好几趟，费
时费力。现在所有环节都可

网上运行，直到双方愿意调解
或开庭时，当事人才需要到仲
裁院来。”王岩介绍。

上城区仲裁院借助信息
化手段助力仲裁工作，建立
网络调裁对接系统。当事人
通过网上立案平台上传提请
劳动争议仲裁材料后，经审
核通过进入网络调审对接系
统，由院长将案件推送给相
应的调审团队，征得当事人
同意先行调解，调解成功的
进行仲裁审查确认；调解不
成功的，案件回到网络调审
对接系统正式立案，再分配
给专职仲裁员进行审理，整
个过程节点都通过短信通知
当事人，省时省力，也更接地
气。

目前，该院每月网上立案
申请200件左右。截至今年8
月底，通过网络解案的就有
776件。

繁简分流“1＋1”模式 网络解案
杭州上城区仲裁院为当事人解决争议提供多样化选择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
修订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于10
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
产品名称中有动物性来源
字样的，其生乳、乳粉、乳清
粉等乳蛋白来源应当全部
来自该物种，声称生乳、原
料乳粉等原料来源的，应当
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
来源地。

新规要求，婴幼儿配方
乳粉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并按照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规定进
行标识。

新规还明确了标签、说
明书不得含有的9种情形，
其中包括，不得使用“进口奶
源”“源自国外牧场”“生态牧

场”“进口原料”“原生态奶
源”“无污染奶源”等模糊信
息；不得使用“人乳化”“母乳
化”或者近似术语表述；不得
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作用；
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
免疫力、调节肠道菌群等保
健作用；不得有明示或者暗
示具有益智、增加抵抗力、保
护肠道等功能性表述。不得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等。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
销售者如存在以上情形，将
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
危害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据中国网

婴幼儿配方乳粉
不得再称“进口奶源”“原生态”


